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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

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補助款審查會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12年03月31日 

地  點：本署5樓簡報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    席：宋主任檢察官文宏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王継敏 

出席人員：陳委員彥竹、何委員雪紅、劉委員勝元、周委員耕妃、郭委員淑美           

許執行秘書為淵 

壹、主席報告：略。 

貳、執行秘書報告： 

(一)111年11月01日之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審查會會議決議內容，已

簽呈檢察長批閱，奉核定後已行文有關團體該次會議決議結果。 

    (二)會務報告：略。 

參、案件審查： 

112年度變更案 

■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3件 

         1.112年度工作計畫(結合)-尿液檢驗費用計畫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2.112年度工作計畫-中途之家收容人安置費用計畫            

         3.112年度工作計畫-「求職掌先機-就業不 NG」受刑(收容)人 

           就業促進活動實施計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■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高雄分會3件 

         4.112年度工作計畫(結合)-車禍鑑定及覆議計畫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5.112年度工作計畫-被害人保護業務宣導(含保護週宣導)      

6.112年度工作計畫-身心照顧及輔導服務                   

112年度申請案 

■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1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7. 112年度工作計畫(結合)-反毒宣導採購宣導品計畫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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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審查小組決議： 

 

112年度變更案 

編號 申請機構 形式審查 申請變更方案 

1 

財團法人臺

灣更生保護

會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112年度工作計畫(結合)- 尿液檢驗費用計畫 

變更
內容 

1. 申請金額減列1,160,928元。 

2. 變更項目: 

(1)尿液檢驗費減列1,160,928元。 

備註 
 

 

2 

財團法人臺

灣更生保護

會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112年度工作計畫-中途之家收容人安置費用

計畫 

變更
內容 

1. 申請金額增列405,000元。 

2. 變更項目： 

(1)收容人伙食費增列360,000元。 

(2)收容人零用金增列45,000元。 

備註 
 

 

3 

財團法人臺

灣更生保護

會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112年度工作計畫- 「求職掌先機-就業不

NG」受刑(收容)人就業促進活動實施計畫 

變更
內容 

1. 申請金額減列13,000元。 

2. 變更項目： 

(1)就業講座講師鐘點費減列12,000元。 

(2)成果報告印製費減列1,000元。 

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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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申請機構 形式審查 申請變更方案 

4 

財團法人犯

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臺灣

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112年度工作計畫-協辦臺灣高雄地方補助犯

罪被害人車禍鑑定與覆議計畫 

變更
內容 

1. 申請金額增列112,000元 

2. 變更項目： 

(1)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增列102,000元。 

(2)車輛行車事故覆議鑑定增列10,000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  

5 

財團法人犯

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臺灣

高雄分會 

□可 

■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112年度工作計畫- 被害人保護業務宣導(含

保護週宣導) 

變更
內容 

1.申請金額增列132,900元。 

2.變更項目： 

(1)宣導品增列61,100元。 

(2)餐點增列4,800元。 

(3)遊覽車增列15,000元。 

(4)住宿增列48,000元。 

(5)午晚餐增列4,000元。 

備註 

經審查會議決議，請申請單位詳列宣導品品

項、數量、執行方式、場次及效益，請補正

後再再行提出變更計畫。 

6 

財團法人犯

罪被害人保

護協會臺灣

高雄分會 

□可 

■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112年度工作計畫- 身心照顧及輔導服務 

變更
內容 

1.申請金額減列45,000元。 

2.變更項目： 

(1)重傷扶助金增列60,000元。 

(2)初評評估報告費增列6,000元。 

(3)家族晤談增列45,000元。 

(4)督導講師費增列44,000元。 

(5)專案管理人員減列200,000元。 

備註 
經審查會議決議，請申請單位說明經費調整

原因，請補正後再行提出變更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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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度申請案 

編號 申請機構 形式審查 112年度申請方案 

7 

財團法人臺

灣更生保護

會高雄分會 

■可 

□駁，原因 

方案
名稱 

112年度工作計畫-反毒宣導採購宣導品計

畫 

申請
金額 200,000元 

核准 

金額 
     200,000元 

備註  

 

伍、臨時動議： 

處分金計畫膳食費討論案：決議自112年度起，申請計畫之膳食費項目統一調整

為一餐90元。 


